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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政策预览

增值税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 关于民用飞机增值税适用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8 号）

3. 关于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5 号)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调整

关税

4. 关于 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的公告(税委会公告 2022 年第 11 号)

税收征管

5. 关于明确 2023 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税总办征科函〔2022〕245 号）

其他

6. 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

[2022]50 号）

本周新闻预览

1. 增值税即将从条例上升为法律（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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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为完善税收法律制度，提高立法公众参与度，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推进开门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我们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在

2019 年 12 月 26 日前，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首页《财政法规意见征集信

息管理系统》；或者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网站，进入首页主菜

单“互动交流—意见征集”栏目提出意见。

 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 3

号财政部条法司（邮政编码 100820）;或者北京市海淀区羊

坊店西路 5 号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邮政编码

100038），并在信封上注明“增值税法征求意见”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详见法规

汇编。

关于民用飞机增值税适用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

告 2022 年第 38 号）

现将民用飞机有关增值税政策公告如下：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纳税人生产

销售空载重量大于 25 吨的民用喷气式飞机，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民用航空发动机、新支线飞机和大型客机税收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8 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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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第五条、第七条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

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6 号）第一条有关规定执行。

关于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5 号）

税务总局决定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自 2022 年第

三季度起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按照调整后的防伪措施印制。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取消专用异型号码、复合信息防伪等防伪措施，继续保留防

伪油墨颜色擦可变等防伪措施。防伪油墨颜色擦可变的防伪

效果和鉴别方法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专用发票

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9 号）附件。

 税务机关库存和纳税人尚未使用的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可

以继续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法规汇编。

关于 2023 年关税调整方案的公告（税委会公告 2022 年第

11 号）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更好发挥关税职能作用，统筹发展与安全，把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

战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及相关规定，2023

年 1 月 1 日起，对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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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法规汇编和附件。

关于明确 2023 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税总办征科函

〔2022〕245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九条

规定，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3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

办发明电〔2022〕16 号）要求，现将实行每月或者每季度期满后 15

日内申报纳税的各税种 2023 年度具体申报纳税期限明确如下：

 2 月、3 月、6 月、8 月、9 月、11 月、12 月申报纳税期限

分别截至当月 15 日。

 1 月 15 日为星期日，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1月 16 日。

 4 月 15 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4月 17 日。

 5 月 1 日至 3 日放假 3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5 月 18 日。

 7 月 15 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至 7 月 17 日。

 10 月 1 日至 6 日放假 6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10 月 23

日。

 各地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申报纳税期限的，应当提前上报

国家税务总局（征管科技司）备案。

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的通知（财税[2022]50 号）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的有

关要求，平稳有序推进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工作，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将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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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审核(批准)

的相关用地申请、应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缴纳的上

述收入，收缴工作继续由原执收(监缴)单位负责。划转以前

和以后年度形成的欠缴收入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

 缴纳义务人应当依据林草部门核定的费额，按照规定的期限

和程序，向税务部门申报和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

恢复费。

 税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

费，并会同林草部门逐项确定职责划转后的征缴流程，按照

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等有关规定，依法依规开展收入征管工作，

确保收入及时足额缴库。

 税务部门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应当使用财

政部统一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按照税务部门全国统一

信息化方式规范管理。

 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入库后需要办理退库的，

由缴费人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务部门经严格审核并商有

关财政、林草部门复核同意后，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

规定办理退付手续。

 除本通知规定外，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的征收

范围、对象、标准、分成、减免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

行。

 各级税务部门要会同财政、林草部门做好业务交接衔接和信

息系统互联互通工作，及时实现征管信息实时共享，并将计

征、缴款等明细信息通过互联互通系统传递给财政、林草部

门。同时，向财政部门报送征收情况，并附文字说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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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新闻

增值税即将从条例上升为法律（来源：中国新闻网）

增值税法草案 27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初次审议。草案共 6 章 36 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以下简称《增值税暂行条例》)和有关政策规定上升为法律。

据了解，1993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增值税暂行条例》，2008

年对其作了修订。2017 年国务院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

条例》，并对《增值税暂行条例》作了部分修改。此次制定增值税法，

总体上按照税制平移的思路，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

将《增值税暂行条例》和有关政策规定上升为法律。

草案明确纳税人和征税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服

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

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

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增值税为价外税，应税交易的销售额不包括增值税税额。

草案维持现行 13%、9%、6%三档税率不变。一是销售货物、加工

修理修配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进口货物，除另有规定外，税率

为 13%;二是销售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

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或者进口农产品等货物，除

另有规定外，税率为 9%;三是销售其他服务、无形资产，税率为 6%。

草案同时规定，出口货物以及境内单位和个人跨境销售国务院规定范

围内的服务、无形资产，税率为零。

在税收优惠方面，草案明确，维持现行税收优惠项目不变，并规

定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此外，草案还对应纳税额、征收

https://www.shui5.cn/article/c4/116644.html
https://www.shui5.cn/article/c4/116644.html
https://www.shui5.cn/article/88/32687.html
https://www.shui5.cn/article/4d/11701.html
https://www.shui5.cn/article/4d/117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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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进行了规定。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方正税务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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